附件1



 2026年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

	
指  南



活动组织委员会
2026年4月







本次活动根据国家和省教师数字素养的相关举措，设置了省遴选项目和全国专项项目两大类，省遴选项目结合我省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应用实施方案以及数字教育实践与发展的方向设置了八大项目，面向区域（学校）与教师群体，从面上推动省教育数字化重点项目的落地推广，教学实践挖掘新课程新教学的典型案例。为进一步推动我省教育数字化帮扶，融合创新课例设置常规创作与辐射推广两个方向。项目设置如下：
一、项目设置
（一）区域类案例
面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学校、区域教育部门（教师发展中心、电教站等）开设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专项。
（二）教师类案例
根据不同学校、不同学段的教育教学要求和特点，在各组别（按照作品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划分）设置如下项目组别：
基础教育组（含幼教、特教）：教AI案例、用AI案例、创AI案例、护AI案例、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例、课件、微课。
中等职业组：用AI案例、创AI案例、护AI案例、课件、微课、信息化课程。
高等教育组（含高职）：用AI案例、创AI案例、护AI案例、课件、微课、信息化课程。
省遴选项目同一项目中每位教师限提交1件作品（不管排名），每位教师限参加3个项目，总提交作品数不得超过3件。
二、项目遴选
融合创新案例与信息化课程在参与作品中遴选一等奖10%，二等奖20%，三等奖25%，其他项目在参与作品中遴选一等奖5%，二等奖20%，三等奖25%。
三、项目报送说明
 项目报送要求和数量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报送要求
	报送数量
	报送时间

	面向区域（学校）单位：

	1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区域（学校）全面深化应用案例
	详见附件1-1
	各地市100件，各省属学校1件，各高等院校（含高职）1件。
	各地市、院校7月20日前统一在省平台推优。

	面向教师群体：

	2
	教AI案例
	详见附件1-2
	各地市80件，各省属中小学校10件，其中各二级主题不超过3件。
	各地市5月31日前统一在省平台推优。

	3
	用AI案例
	详见附件1-3
	各地市60件，各省属学校6件，各高等院校（含高职）20件，其中各场景示例不超过2件。
	各地市、院校5月31日前统一在省平台推优。

	4
	创AI案例
	详见附件1-4
	各地市30件，各省属学校5件，各高等院校（含高职）15件。
	

	5
	护AI案例
	详见附件1-5
	各地市30件，各省属学校5件，各高等院校（含高职）15件，其中各行为示例不超过2件。
	

	4
	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例（技术赋能的融合创新、项目式学习、跨学科主题学习）
	详见附件1-6
	各地市180件（其中各子项60件，辐射类作品占30%或以上）；各省属学校9件（各子项3件）。
注：原则上初高中报送数不少于40％
	各地市7月20日前统一在省平台推优。

	5
	微课（学科主题、岭南文化）
	详见附件1-7

	学科主题类：各地市10件；各省属中小学校（含幼儿园）2件
岭南文化类：各地市20件；各省属学校、各高等院校（含高职）5件。
	各地市7月20日前统一在省平台推优；

各高等院校（含高职）的岭南文化类微课同步于7月20日前在省平台推优，

	6
	课件 
	详见附件1-7
	各地市5件；各省属学校1件。
注：各高等院校（含高职）参照全国活动通知直接在全国活动平台推优
	

	7
	信息化教学课程案例
	详见附件1-8
	各地市中职学校：20件；各省属中职2件。
注：各高等院校（含高职）参照全国活动通知直接在全国活动平台推优
	


省遴选项目统一通过广东省智慧教育平台（https：//smart.gds.edu.cn/）进行作品推荐。各地市、县区、院校教师截止提交时间由各地结合实际自行确定。
[bookmark: _GoBack]请各地市、院校的平台管理员做好活动平台承接和下发工作，组织开展作品征集、评审、推优及推广等。已自建活动平台的地市需做好活动数据对接工作，按要求将活动数据及优秀作品推优至省活动平台。
各项目的参加活动指南见相关附件。

附件：
1-1.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区域（学校）全面深化应用案例指南
1-2.教AI案例指南
1-3.用AI案例指南
1-4.创AI案例指南
1-5.护AI案例指南
1-6.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例指南
1-7.课件与微课指南
1-8.信息化教学课程案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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